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６９

股票简称：赣粤高速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５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９

债券简称：

０８

赣粤债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营运收入数据公告如下：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

２３１

，

３３２

，

８８５

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７．３５％

；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

１

，

８７６

，

６８１

，

３５１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２．３６％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一览表

通行服务

收入（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份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份

同比

增长率

（

％

）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份

２０１０

年

１－８

月份

同比增长

率

（

％

）

昌九高速

６７

，

８１０

，

０６０ ６８

，

４２２

，

４３１ －０．８９ ５２３

，

９４０

，

３７８ ５１３

，

５０４

，

４９３ ２．０３

昌樟高速

（含昌傅）

６０

，

１７５

，

１３７ ６３

，

３０３

，

３８２ －４．９４ ４８４

，

７４８

，

２３５ ４９３

，

８５８

，

４２２ －１．８４

昌泰高速

５２

，

２１７

，

６４０ ６６

，

１６７

，

９３２ －２１．０８ ４４９

，

９１７

，

４６６ ５０９

，

６２６

，

０７３ －１１．７２

九景高速

３６

，

４５７

，

５７２ ３１

，

５７８

，

０６４ １５．４５ ２８５

，

８９５

，

５４６ ２４４

，

０４０

，

６６６ １７．１５

彭湖高速

１

，

８９０

，

８６３ ／ ／ １６

，

２５３

，

９４４ ／ ／

温厚高速

１２

，

７８１

，

６１３ １５

，

４３９

，

０３１ －１７．２１ １１５

，

５４２

，

２５２ １１９

，

４７５

，

６１８ －３．２９

银三角

互通立交

／ ４

，

７６３

，

８００ ／ ３８３

，

５３０ ４１

，

５２６

，

９９５ ／

合计

２３１

，

３３２

，

８８５ ２４９

，

６７４

，

６４０ －７．３５ １

，

８７６

，

６８１

，

３５１ １

，

９２２

，

０３２

，

２６７ －２．３６

注：

１

、彭湖高速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通车运营；

２

、银三角互通立交收费站已于

２０１１

年元月底正式撤销，停止收费。

上述营运数据系根据江西省交通厅联网结算中心拆分数据编制而成，且未经审计。上述

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该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投

资者须谨慎引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９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５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下简

称“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郎山路

２１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

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７

人。公司部分监事及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锂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

决董事人数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

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刊登于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监事会对此议案发表了意见，《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刊登于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９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７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郎山路

２１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

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监事

３

人，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钱欣主持，本次会议符

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经过全体监事认真

讨论，审议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９

，

５００

万港币对海普瑞（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普

瑞（香港）”）进行增资，有助于公司未来业务的发展，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表决

程序合法有效，未损害公司股东的权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因

此，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９

，

５００

万港币对海普瑞（香港）进行增资。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９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６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本次增资概况

１

、增资事项

海普瑞（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普瑞（香港）”）系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

万港币。根据海外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拟

以自有资金

９

，

５００

万港币增加对海普瑞（香港）的投资，其中增加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港币，本次增

资完成后，海普瑞（香港）的投资总额将增加至

１０

，

０００

万港币，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１

，

０００

万港

币，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３

、增资事项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增资

尚需经过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

批准后方可实施。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海普瑞（香港）有限公司

Ｈｅｐａｌｉｎｋ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

、地 址：香港中环夏悫道

１０

号和记大厦

８

楼

８０１

及

８０２

室

３

、注册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４

、业务性质：贸易及进出口

５

、公司注册证书号码：

１５３１３９０

６

、商业登记证号码：

５３３２７８２９－０００－１１－１０－３

海普瑞（香港）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营业利润

－２７

，

２６０．８５ ０．００

净利润

－２７

，

２６０．８５ ０．００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

，

０６９

，

７４７．５０ ０．００

负债总额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４

，

０６９

，

７４７．５０ ０．００

三、增资资金的来源和用途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对海普瑞（香港）进行增资。本次增资的资金将主要用于海普瑞（香

港）的海外业务发展和技术引进，及根据需要设立新的境外业务运作公司。

四、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增资的目的和影响

（

１

）海普瑞（香港）作为公司设立的对外交流的窗口，公司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增加海

普瑞（香港）的投资总额，将其转变为公司未来海外业务发展和技术引进的平台，负责业务拓

展、技术团队的引进及发掘潜在业务机会，将有助于公司未来业务的发展，并满足公司发展

战略和业务增长的要求。

（

２

）增资完成后，海普瑞（香港）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不影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对公

司正常经营没有影响。

２

、存在的风险

（

１

）香港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环境与内地存在较大区别，公司本次对海普瑞（香港）进

行增资，并进行海外业务拓展和技术引进等工作，需要进一步熟悉并适应香港的商业和文化

环境，这可能会对香港子公司的运营带来一定的风险。

（

２

）本次对海普瑞（香港）的增资，尚需经过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科技工贸

和信息化委员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批准，因此，本次对外投资存在未能批准的风险。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各位投资

者予以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以自有资金对海普瑞（香港）进行增资，将其转变为公司未来海外业务发展和技术

引进的平台，有助于公司未来业务的发展，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未损害公司股东的权益，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因此，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９

，

５００

万港币对海普

瑞（香港）进行增资。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通过核查后，认为：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９

，

５００

万港币对海普瑞（香港）进行增资，有

助于公司未来业务的发展，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未损害公

司股东的权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因此，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９

，

５００

万港币对海普瑞（香港）进行增资。

七、其他

公司董事会全权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申请文件和协议，推进本次对海普瑞（香港）增资

事宜的完成。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５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４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以书面、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

董事。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丁欣欣先生主持，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此次

会议达到法定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通讯表决

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石材制品工厂化项目”实施方式、实施地点及投资总额的议案》；

《关于调整变更“石材制品工厂化项目”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审议通过《公司内控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５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７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亚厦股份”）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以传真、邮件或专人送达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应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

会议事规则》等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震主持，会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石材制品工厂化项目”实

施方式、实施地点及投资总额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决定调整变更“石材制品工厂化项目”，符合公司发展的战略要求，该

项目的变更有利于超募资金的合理使用，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

变更“石材制品工厂化项目”实施方式、实施地点及投资总额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５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６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星期

五）在杭州市望江东路

２９９

号冠盛大厦

１９

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

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开始，会期半天。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

５

、会议地点：公司

１９

楼会议室

６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或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变更“石材制品工厂化项目”实施方式、实施地点及投资总额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投资部（杭州市望江东路

２９９

号冠盛大厦

１８０３

室）

３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

登记；

（

２

）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

３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书、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

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登记；

（

４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异地股东书面信函登记以当地邮戳为

准。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９８８０８０８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１－８９８８０８０９

联系人：任锋 祝迪生

通讯地址：杭州市望江东路

２９９

号冠盛大厦

邮政编码：

３１０００８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十四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并代理行使表决权。本人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了解

了公司有关审议事项及内容，表决意见如下：

１

、《关于变更“石材制品工厂化项目”实施方式、实施地点及投资总额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说明：请在“同意”、“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

”号。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反

对”或“弃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被委托人签字：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５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５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变更“石材制品工厂化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１９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

，

３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３１．８６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６８

，

８５８．００

万元，扣除从募集资金中已直接扣减的证券承销费及

保荐费等发行费用

５

，

３６５．７４

万元后， 汇入公司银行账户的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６３

，

４９２．２６

万

元，经公司扣除自行支付的中介机构费和其他发行相关费用

１

，

４２９．１４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

１６２

，

０６３．１２

万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天健正信

验（

２０１０

）综字第

０２００１３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

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总投资为

４５

，

７１８

万元，超募资金为

１１６

，

３４５．１２

万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会计部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发布的《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

答（

２０１０

年第一期，总第四期）》之相关规定，“发行权益性证券过程中发行的广告费、路演及

财经公关费、上市酒会费等其他费用应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本公司业经天健正信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天健正信验（

２０１０

）综字第

０２００１３

号”《验资报告》中，依据上述规定，不

能从募集资金中扣除而需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共计

６４９．５５

万元，本公司已根据要求进行

调整，增加募集资金净额

６４９．５５

万元。本公司经调整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６２

，

７１２．６７

万元。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中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总投资为

４５

，

７１８

万

元，超募资金为

１１６

，

９９４．６７

万元。

一、超募资金基本情况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之“营销网络项目”投

资金额由

４

，

７４５

万元变更为

５

，

９７０

万元，超过的

１

，

２２５

万元由超募资金补充；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

６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用于增资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亚厦

幕墙有限公司， 将

５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用于出资设立浙江亚厦机电安装有限公司；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

２６

，

３５１

万元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浙江亚厦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实施 “石材制品工厂化

项目”；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

５８０

万元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

司浙江亚厦景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２

，

５８８

万元收购上海蓝天房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

５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浙江亚厦幕墙有

限公司进行增资；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３

，

５００

万

元收购成都恒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综上，截止目前，公司超募资金剩余净额为

２６

，

７５０．６７

万元。

本次调整变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为“石材制品工厂化项目”。

二、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石材

制品工厂化项目”实施方式、实施地点及投资总额的议案》。公司拟将“石材制品工厂化项目”

实施地点由原来的“拟建在上虞章镇工业新区，需新购置土地

２０３

亩”，变更为“浙江亚厦装饰

股份有限公司章镇工业新区原石材加工车间改扩建实施，规划面积为

１１

，

４５５．６４ｍ２

。由于变更

募投项目实施地点，使募投项目投资总额由原来的

２６

，

３５１

万元减少至

３

，

０５６

万元，对该项目

变更后公司超募资金剩余净额将变为

５０

，

０４５．６７

万元。

变更后总投资

３

，

０５６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额

２

，

１５６

万元，占总投资额

７０．５５％

；流动资

金投资额

９００

万元，占总投资额

２９．４５％

，投资构成明细详见表

１

，项目全部投资由公司超募资

金解决。

表

１

：投资构成明细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万元） 占投资比例（

％

）

一 固定资产投资

２

，

１５６ ７０．５５

１

建筑工程

７５０ ２４．５４

２

设备购置

１２００ ３９．２７

３

安装工程

９０ ２．９５

４

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３０ ０．９８

６

预备费用

８６ ２．８１

二 流动资金投资

９００ ２９．４５

三 总投资

３

，

０５６ １００．００

项目变更后， 计划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进行土建施工和设备安装调试，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起进行试生产。可形成年产

１６．６

万平方米板材、

９．９

万米异型线条石材制品。项目年新增销售

收入

１０

，

５００

万元，年实现净利润

１

，

１００

万元。

三、项目变更原因及影响

１

、公司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和投资金额的主要原因：

（

１

）“石材制品工厂化项目”原拟建在上虞章镇工业新区，计划新购置土地

２０３

亩，由于上

虞市工业用地的规划调整， 公司短期内在上虞购置用于石材制品工厂化项目建设的土地存

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

２

）拟变更的实施地点为本公司章镇工业新区现有厂区内自留地，调整后在实现公司战

略目标的同时又可节省项目成本， 有利于公司整体资源配置优化和超募资金使用效率的提

高。

综上所述，由于土地规划调整原因，该项目投资总额由原

２６

，

３５１

万元调整为

３

，

０５６

万元。

２

、募投项目变更的影响

本次超募资金项目涉及实施地点及投资金额变更，投资规模及产出效益发生较大变化，

具体详见后附的石材制品投资变更一览表。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投资方向保持不变，符合

公司战略目标，该项目的变更还可节省项目投资成本，有利于公司整体资源配置优化和超募

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

石材制品投资变更一览表

变更前 变更后

投资额

２６

，

３５１

万元

３

，

０５６

万元

销售收入

／

年

５８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

，

５００

万元

净利润

／

年

７

，

５４０

万元

１

，

１００

万元

生产规模 年产

１２５

万平方米板材、

４２

万米异型条石材制品 年产

１６．６

万平方米板材、

９．９

万米异型线条石材制品

四、项目变更后剩余部分超募资金的使用安排

“石材制品工厂化项目”变更后，剩余的

２３

，

２９５

万元募集资金仍将存放于公司的超募资

金专户，公司管理层将从公司经营的实际需求出发，尽快对该部分超募资金的用途做出合理

安排，拟定新的投资计划，用于公司主业发展，在实际使用前，将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程序并及时披露。

五、有关提交股东大会的说明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六、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决定调整变更“石材制品工厂化项目”，有利于公司整体资源配置优化和

超募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实现公司战略目标的同时又可节省项目成本，本项议案的审议和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规和公司制

度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审核意见如下：公司决定调整变更“石材制品工厂化项目”，符合公司发展的战略

要求，该项目的变更有利于超募资金的合理使用，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监事会一致

同意公司变更“石材制品工厂化项目”实施方式、实施地点及投资总额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相关董事会、 监事会议案和独立董事意见

及相关资料后认为：

１

、 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已经亚厦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通过，亚

厦股份独立董事和董事会均已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２

、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助于提高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

本保荐机构同意董事会将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在相应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

可实施。

九、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６

、独立董事意见；

７

、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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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060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

2011-41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9

月

14

日上午

9

：

00

2.

召开地点：深圳市深南大道

6013

号中国有色大厦

24

楼多功能厅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5.

主持人：由半数以上董事推举且经董事局主席李进明授权董事总裁张水鉴主持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

17

人、代表股份

818,203,1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39.66%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请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 授权董事局在综合考虑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实际审计工作情况决定其

2011

年度审计费用。

同意

818,203,1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根据工作需要，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独立董事每年津贴金额为人民币

8

万元（税前）。

同意

818,203,1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北京市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崔宏川、杨姝

3.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1

年

9

月

15

日

北京市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凯文律字（

2011

）

092

号

致：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贵公司

"

）的委托，就贵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股

东大会

"

）召开的有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规则》

"

）以及《深圳市中金岭

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委派律师（以下简称

"

本所律师

"

）列席了贵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并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 对贵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有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

证，在此基础上，本所律师对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及以前所发生的相关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贵公司董事局于

2011

年

8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上刊载的《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第三次会议决

议公告》以及《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以下简称

"

《会议通知》

"

），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局召集，并且贵公司董事局已

就此作出决议。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符合《公司法》第

101

条和《公司章程》

第

43

条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会议通知》，贵公司董事局已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提前

15

日以公告方式向全体股

东发出通知。《会议通知》的内容包括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召集人、召开方式、出席

对象、股权登记日以及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等内容，其中，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

间间隔不超过

7

个工作日。据此，《会议通知》符合《公司法》第

103

条、《股东大会规则》第

15

条、

第

18

条和《公司章程》第

54

条、第

55

条的有关规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9

月

14

日上午如期在深圳市福田区车公

庙深南大道

6013

号中国有色大厦

24

楼多功能厅以现场方式召开，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以及

方式与《会议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及方式一致。

2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由半数以上董事推举且经贵公司董事局主席李

进明先生授权董事张水鉴主持。符合《公司法》第

102

条、《股东大会规则》第

27

条及《公司章

程》第

67

条的有关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合法、有效。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共

17

名，其中法人股

东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进行表决，法定代表人出示了本人身份证、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股票账户卡，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示了本人身份证、法人

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卡，自然人股东出示了身份证、股票账户卡，代

理人出示了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身份证复印件及股票账户卡，并由公司验证了持

股凭证，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

23

条、第

24

条及《公司章程》第

60

条、第

61

条的有关规定。

2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除贵公司股东外，出席及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有贵公司

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

26

条的有关规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上述股东、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权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主持人在会议表决之前宣布了现场出席会议

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

30

条的有关规定。

2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事项与贵公司董事局所公告的议案

一致，并未出现会议审议过程中对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

34

条的有关

规定。

3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就列入本次股东大会议事日程的议案进行了表决。该表决方式符合《股东大会规则》

第

33

条以及《公司章程》第

83

条、第

86

条的有关规定。

4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推举了两名股东代表及一名监事代表与本所律

师共同负责计票、监票，并对会议审议事项的投票表决进行清点，本次股东大会的主持人根

据表决结果，当场宣布股东大会的决议均已通过。该程序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

37

条、第

38

条以及《公司章程》第

87

条、第

88

条的有关规定。

5

、根据股东代表和监事代表对表决结果所做的清点以及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

会：

（

1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财务报

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2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上述议案表决程序和结果符合《公司法》第

104

条、《股东大会规则》第

33

条和《公司章程》

第

75

条、第

76

条及第

77

条的有关规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议案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

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秦庆华 崔宏川

杨 姝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2140

证券简称：东华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29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签订

200

万吨

/

年合成氨、

350

万吨

/

年尿素项目（一期工程）公用装置

EPC(

设计、采购、施工

)

总承包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1

年

9

月

13

日，本公司承揽的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煤鄂尔多

斯

"

）

200

万吨

/

年合成氨、

350

万吨

/

年尿素项目（一期工程）公用装置

EPC(

设计、采购、施工

)

总承

包合同经双方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双方盖章后正式生效。

一、合同风险提示

1

、合同的生效条件。本合同在双方法定授权代表人签署并双方盖章后正式生效。

2

、合同的履行期限。合同装置中间交接时间为

2013

年

6

月

30

日。

3

、合同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本

EPC

总承包合同项目技术成熟，本公司不存在工程设计、项目管理、施工采购等业务能

力的风险。本合同可能存在着不可抗力等风险。

二、合同对方的情况介绍

中煤鄂尔多斯成立于

2011

年

4

月，系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煤能源

"

）

为投资建设

200

万吨

/

年合成氨、

350

万吨

/

年尿素项目而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中煤鄂尔多斯系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永利先生，注册资本人民币

5

亿元，住所在内蒙古鄂尔多

斯市乌审旗图克工业园区，主要从事煤化工项目、建材生产项目、发电项目筹建，建材、化工

产品销售。

本公司与中煤鄂尔多斯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本公司与中煤鄂尔多斯未

发生类似业务。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合同于

2011

年

9

月

13

日，经双方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双方盖章后生效。合同约定，中

煤鄂尔多斯委托本公司承担中煤鄂尔多斯

200

万吨

/

年合成氨、

350

万吨

/

年尿素项目 （一期工

程）公用装置

EPC

（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工作，即负责公用装置标段七个装置的设计、采

购、施工安装直至装置单体试车和开车技术支持的全过程的工作和服务等。合同总价为人民

币

104223.67

万元，由中煤鄂尔多斯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方式、条件和比例进行支付，即本合

同生效且中煤鄂尔多斯收到本公司提交的合同总额

10%

的预付款保函后

15

日内，向本公司支

付合同总额的

10%

作为预付款，本合同设计费按里程碑节点支付，施工费按月工程进度支付，

项目管理费、施工管理费按月工程进度同比例支付，其他费用按发生票据或阶段支付。合同

装置中间交接时间为

2013

年

6

月

30

日。 工程建设地点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图克镇工业园区。

合同约定了双方责任，中煤鄂尔多斯应按照本合同规定，提供技术文件及资料，支付合同费

用，以及应负责的其它工作；本公司应根据本合同要求，完成合同项下的所有工作，对合同装

置工程的进度负责，对合同范围内的现场作业、施工方法和全部工程的完备性、稳定性和安

全性承担责任。

四、合同履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价格为人民币

104223.67

万元，占本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56.77%

。鉴于

先期将开展项目的工程设计、施工筹备等工作，本合同的履行对本公司

2011

年度的经营业绩

将不会构成重大的影响，对以后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和经营业绩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并有利

于进一步提升本公司在煤化工领域的工程建设业绩。

本公司与中煤鄂尔多斯签订上述

EPC

总承包合同，对本公司主营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和履约能力分析

（一）本公司与中煤鄂尔多斯签订上述

EPC

总承包合同系日常性经营行为，无需提交董事

会审议。

（二）合同交易双方履约能力分析

1

、关于中煤鄂尔多斯对本合同的履约能力分析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中煤鄂尔多斯具备了履行本

EPC

总承包合同的能力。

中煤鄂尔多斯系中煤能源为投资建设

200

万吨

/

年合成氨、

350

万吨

/

年尿素项目而设立的

全资子公司，具体负责该项目的投资建设工作。

中煤能源是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于

2006

年

8

月独家发起设立的股份制公司，于

2006

年

12

月在香港上市，并于

2008

年

2

月回归

A

股。中煤能源是集煤炭生产和贸易、煤化工、煤矿装备

制造、坑口发电、煤矿设计等相关工程技术服务业务于一体的大型能源企业，拥有丰富的煤

炭资源， 煤炭储量居全球煤炭上市公司第五位和中国第二位，

2010

年实现营业收入

712.7

亿

元，利润总额

102.2

亿元。中煤能源投资建设

200

万吨

/

年合成氨、

350

万吨

/

年尿素项目（一期工

程）已获得其第二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会议批准，项目前期已取得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备

案、节能评估、环评、水资源等审批手续。

2

、关于本公司对本合同的履约能力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具备了承担本

EPC

总承包合同项下的设计、采购、施工等所有

工作的资质和能力。

本公司是以原化学工业部第三设计院为主发起人发起设立的现代科技型工程公司，是

经原国家经贸委批准的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内首家股份制企业，于

2007

年

7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

本公司专业从事工程建设领域的工艺研发、咨询、设计、采购、施工管理、开车指导、监

理、项目管理承包、工程总承包等业务，拥有化工、石油化工、市政、建筑、环保等

10

多项国家

甲级资质和工程总承包资质，具有对外承包工程资格和进出口经营权，以及质量、环境和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资格。本公司（含主发起人）近

50

年来，累计完成各类大、中型工程

设计、工程总承包项目

1000

多项，其中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优秀工程设计奖、工程总承包银

钥匙奖、优秀工程监理单位等省部级以上奖励

200

多项。

六、见证律师关于签订本

EPC

总承包合同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认为：中煤鄂尔多斯的基本情况是真实的，具备签署本合

同的主体资格，本合同业经双方有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本合同形式完备，合同内容没有

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本合同真实、有效。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EPC

总承包合同之法

律意见书》（承义证字

[2011]

第

98

号）全文发布于

2011

年

9

月

15

日的巨潮资讯网。

七、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公司将按《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5

号：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等有关

规定披露本合同的履行情况。

（二）备查文件

1

、本公司与中煤鄂尔多斯签订的

200

万吨

/

年合成氨、

350

万吨

/

年尿素项目（一期工程）公

用装置

EPC(

设计、采购、施工

)

总承包合同。

2

、本公司董事会关于中煤鄂尔多斯

200

万吨

/

年合成氨、

350

万吨

/

年尿素项目（一期工程）

公用装置

EPC(

设计、采购、施工

)

总承包合同交易双方履约能力的分析说明。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352

证券简称：鼎泰新材 公告编号：

2011-031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9

月

14

日上午

9

：

0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冀鲁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共

7

名，代表股份

52,329,92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7.2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任董事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广东君信律师

事务所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提名赵颖坤先生为公司新任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赞成

52,329,92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梁岸、姚亮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关于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9

月

14

日


